
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公  告

　　（2024）湘 01破 32-1号

2024年 5月 14日，本院裁定受理湖南百惠源商贸有限

公司对湖南中仓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债务人现有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，

管理人申请本院宣告湖南中仓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

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湖南中仓商贸集

团有限公司后续如有可供分配财产，管理人可进行追加分配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十三条、第一百零

七条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5年 6月 13日裁定宣告湖南中仓商

贸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湖南中仓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程序。

特此公告

2025年 6月 19日


